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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論式的推演及其公設略探 
──兼述辯經上的運用 

／林崇安 
 

一、前言 
因明是屬於佛法認識論的一部份，而

所認識的對象則是屬於存有論的範圍。為

了探究宇宙萬有，因明成為研究「緣起」

的一項重要工具：深入思索一法與另一法

之間的相屬、相違、因果的關係，及其成

立的理由。透過因明論式的推演，在一問

一答的辯經過程中，可將佛法的深意剖析

入微，這便是因明的實用之處。本文先分

析因明論式的邏輯結構及其應用於辯經時

的對答規則，而後分別探索因明論式小前

提和大前提的成立及其公設或共識，並以

實例作說明。辯經時，雙方在一定的問答

規範下，進行因明論式的推演，推演要細

膩，問答要順暢，猶如數學證明題的仔細

演算，如此才能夠說：「真理越辯越明」。 

二、因明論式的邏輯結構與對答 
因明論式雖不等同於形式邏輯的三段

論法，但用三段論法來比對說明，則甚為

方便；先舉一因明論式的例子來說明： 

「聲音，應是無常，因為是所作性故。」

可以分解為三段論法的三個命題： 

大前提：凡所作性都是無常。 

小前提：聲音是所作性。 

結　論：聲音是無常。 

此中共有三詞：聲音是「小詞」，所作性是

「中詞」，無常是「大詞」。所以，一個完

整的因明論式的結構是：「小詞＋大詞，中

詞故。」而因明術語：前陳＝有法＝小詞。

後陳＝所立法＝大詞。因＝中詞。宗＝結

論＝小詞＋大詞。 

○規定：辯經過程中，當攻方（問方）提

出「宗」來問時，守方（答方）只允許回

答：「同意」或「為什麼」。守方回答「為

什麼」後，接下來攻方要給出因（理由）。

當攻方提出由宗與因所構成的完整論式

時，守方只允許回答： 

（1）「同意」：守方認為該論式無誤。 

（2）「不遍」：守方認為大前提不正確。 

（3）「因不成」：守方認為小前提不正確。 

攻方接著依據守方的回答，再提出理由來

成立大前提或小前提。在這些嚴格的規範

下，攻方便一個論式接一個論式徵詢下去

（靈活地運用立式與破式），守方則依據每

一論式的正確與否，以上述中的一種小心

回答。這種攻守的對辯規則，確保了因明

論式的細膩推演。辯經的精神不是在輸

贏，而是在釐清觀念，建立正確的知識。

攻方是推導者，守方是檢驗者，猶如算數

的運算，推導要細膩，檢驗要嚴格。 

三、因明論式小前提的成立與公設 
檢驗小前提的正確與否，要掌握「小

詞」與「中詞」的大小範圍。針對小前提

的成立，此中有一基本公設或共識： 

○任何一法（任何一存在的東西）都是自

身與自身為一。 

針對小前提的成立，一直往下推演論

式，可以得出長串的「收斂型」的「因」： 

〔辯經舉例〕（以下括號內為守方的回答） 

青色應是存在的東西，因為是常、無常二

者之一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常、無常二者之一，因為是無常

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無常，因為是色、知、不相應行

三者之一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色、知、不相應行三者之一，因

為是色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色，因為是顯色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顯色，因為是本顯色故。（因不成） 

青色應是本顯色，因為是本顯色中的青色

故。                        （因不成） 

青色應是本顯色中的青色，因為是與青色

為一故。　  

說明：此處收斂至「小詞」「大詞」「中

詞」的範圍都相等，只要有青色，必

然青色與青色為一。此處守方可答：

同意。若守方：因不成，則攻方： 

青色應是與青色為一，因為這是依據自身

為一的公設故。               （同意） 

（所以）青色應是本顯色中的青色嗎？ 

（同意） 

（所以）青色應是本顯色嗎？    （同意） 

（所以）青色應是顯色嗎？      （同意） 

（所以）青色應是色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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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青色應是無常嗎？      （同意） 

（所以）青色應是存在的東西嗎？（同意） 

以上一例，攻方來回推演出：「青色應是存

在的東西」這一結論。 

四、因明論式大前提的成立與公設 
檢驗大前提的周遍與否，要掌握「中

詞 A」與「大詞 B」的大小範圍。這二詞

之間的關係可歸納為體性關係與因果關

係，並有基本公設或共識如下： 

（一）二詞間的四種體性關係： 
（1）A 與 B範圍相等，如：名標 A 與其定

義 B 之間，同義字 A 與 B 之間，則 A 與 B

必互相周遍：凡 A是 B；凡 B是 A；凡不是

A不是 B；凡不是 B 不是 A。 

（2）A 與 B是部分與整體的關係，則部分

必落入整體中：凡 A 遍是 B。 

（3）A與 B是相違，則 A、B互不遍：凡 A

遍不是 B；凡 B 遍不是 A。。 

（4）A與 B是部分重疊，則 A 不遍是 B，B

不遍是 A，可舉出例外。 

（二）二詞間的一種因果關係： 
（5）若 A與 B 是果與因的緣生相屬，則：

有 A 則有 B。亦即，有果必有因。 

其問答方式及規則如下： 
＊若守方：不遍。 
攻方：（1a）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名標與

定義的公設與共識故。 
攻方：（1b）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同義字

的公設與共識故。 
攻方：（2）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部分與

整體的公設與共識故。 
攻方：（3）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相違的

公設與共識故。 
攻方：（5）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緣生相

屬的公設與共識故。 
以上守方：同意。 

＊若守方：因不成。 
攻方：（1a）給出定義的定義。 
　 A，應於名標 B 是定義，因為於 B 是唯

一的定義，且於 B 互遍故。 

攻方：（1b）給出同義字的定義。 
　 A，應於 B 是同義字，因為於 B 相異，

且於 B 互遍故。 

攻方：（2）給出部分的定義。 
　 A，應於 B 是部分，因為 A 是 B，且 A

外尚有許多是 B 的同因素故。 

攻方：（3）給出相違的定義。 
　 A，應於 B 是相違，因為於 B 無共同因

素故。 

攻方：（5）給出緣生相屬的定義。 
　 A，應於 B 是緣生相屬，因為於 B 質異，

且住於 B 之果故。 

注意：此中只有（1b）同義字的 A、B 或

（3）相違中的 A、B 二者地位相等，所以

可以將 A、B 二者一起作「前陳」，而有與

前等價的論式如下： 

　 A 與 B，應是同義字，因為二者相異，

且互遍故。 

　 A 與 B，應是相違，因為二者無共同因

素故。 

（三）佛法的經論、自宗祖師之言為「聖
言量」： 
　 這些「聖言量」也都是基本公設或共識。 

攻方引經據典做理由時，守方只能

答：「同意」或「不遍」，而不能答「因不

成」。「不遍」表示所引的經論之義，不同

於攻方所要成立的論題之義。其問答方式

及規則如下： 

＊若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經論之義是同於此處

的論題之義故。 
接著，守方若不以為然，即答：「因不成」，

雙方繼續針對經論與論題之義問答。 

辯經時，引權威的經論（作為公設）

來成立自己的觀點，是一有效的方法，這

也使得雙方要多多背誦經論，並透徹瞭解

經論之意義。 

附註：守方認為有例外，回答「不遍」時，

攻方一般再給出「因」以成立之，但有時

可以直接要求守方：「請舉例（外）」，而後

攻方以此例外作前陳（有法＝小詞），立出

論式繼續質詢。 

五、基本實例 
〔舉例說明〕：名標與定義 
○攻方：瓶，應是無常，因為是刹那生滅

故。    

守方：〔凡剎那生滅，都是無常〕不遍。 
攻方：［凡刹那生滅，都是無常］應有遍，

因為刹那生滅是無常的定義故。 
　 說  明：攻方這一論式，可仿造三段論

法，分解為兩個命題與結論： 

　 大命題：若「刹那生滅是無常的定義」，

則「凡刹那生滅，都是無常」。 

　 小命題：刹那生滅是無常的定義。 

　 結  論：凡刹那生滅，都是無常。 

　 守方此時同樣有三種回答：若認為大命

題有誤就回答「不遍」；若認為小命題有誤

就回答「因不成」；若認為大小命題與結論

都無誤就回答「同意」。注意此處的大命題

是邏輯上的「假言命題」：若「Y」，則「X」。 

＊若守方：不遍。 
攻方：［若刹那生滅是無常的定義，則凡 

刹那生滅，都是無常。］應有遍，
因為這是依據名標與定義的公設與
共識故。　 

＊若守方：因不成。 
攻方：刹那生滅應是無常的定義，因為於

無常是唯一的定義，且於無常互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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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守方：同意。 
〔舉例說明〕：同義字 
○攻方：瓶與柱二事物，應是所知，因為

是存有故。 

守方：〔凡是存有，都是所知〕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所知、存有二者是同

義語故。 
　 說  明：攻方這一論式，可仿造三段論

法，分解為兩個命題與結論： 

　 大命題：若「所知、存有二者是同義

語」，則「凡是存有，都是所知」。 

　 小命題：所知、存有二者是同義語。 

　 結  論：凡是存有，都是所知。 

＊若守方：不遍。 
攻方：［若所知、存有二者是同義語，則凡

是存有都是所知］應有遍，因為這
是依據同義語的公設與共識故。 

＊若守方：因不成。 
攻方：所知、存有二者，應是同義語，因

為一則是相異，二則是具足互遍
故。（此處給出「同義語」的定義） 

守方：第一因不成。 
攻方：所知、存有二者，應是相異，因為

不是一之法故。 
守方：第二因不成。 
攻方：所知、存有二者，應是具足互遍，

因為凡是所知遍是存有，凡是存有
遍是所知故。 

守方：同意。 
〔舉例說明〕：部分與整體 
○攻方：身體，應是存在，因為是無常故。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無常是存在的部分故。 
＊若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這是依據部分與整體

的公設與共識故。 

＊若守方：因不成。 
攻方：無常，應是存在的部分，因為一則

彼是存在，二則彼是與存在體性相屬，三

則彼外尚有許多存在的同因素故。 

說明：此處有三因，論式的前陳「無

常」，只是呈現格式之用。將「彼」代

入前陳「無常」，呈現出三個小前提： 

一則、無常是存在。 

二則、無常是與存在體性相屬。 

三則、無常外尚有許多存在的同因素。 

守方：第三因不成。 
攻方：無常外，應尚有許多存在的同因素，

因為有虛空、空性故。 

　 說  明： 

　 大前提：凡有虛空、空性，則有許多存

在的同因素。 

　 小前提：無常外，有虛空、空性。 

　 結  論：無常外，有許多存在的同因素。 

守方：同意。 
〔舉例說明〕：相違 
○攻方：藍玉的顏色，應不是黃色，因為

是藍色故。        

守方：〔凡是藍色，都不是黃色〕不遍。 
攻方：［凡是藍色，都不是黃色］應有遍，

因為藍色、黃色二者是相違故。         
＊若守方：不遍。 
攻方：［若藍色、黃色二者是相違，則凡是

藍色，都不是黃色］應有遍，因為
這是依據二者相違的公設與共識
故。 

守方：同意。 
〔舉例說明〕：因果 
○攻方：煙山，應有火，因為有煙故。 

守方：〔有煙則有火〕不遍。 
攻方：［有煙則有火］應有遍，因為煙於火

是緣生相屬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煙，應於火是緣生相屬，因為於火

是質異，且住於火之果故。 
守方：不遍。 
攻方：應有遍，因為「煙於火質異，且住

於火之果」就是「煙於火緣生相屬」
的定義故。 

守方：同意。 
〔舉例說明〕：引經據典 
○甲的主張：凡是苦諦，遍是集諦。 

乙一：須彌山王，應是集諦，因為是苦諦
故。 

甲一：因不成。 
乙二：須彌山王，應是苦諦，因為於苦諦

有二種不清淨之情器故。 
甲二：因不成。 
乙三：須彌山王，應是「於苦諦有二種不

清淨之情器」，因為《阿毗達磨集論》
說：「云何苦諦？謂有情生及生所依
處」如是云故。 

（此處乙三引據經論，此為「聖教

量」，守方不能答「因不成」，只能

依據狀況回答「同意」或「不遍」。

有情生，即有情世間。生所依處，

即器世間。） 

若甲：不遍。 

則乙：應有遍，因為經論之義是同於此處
論題之義：「於苦諦有二種不清淨之情器」
故。 

（乙認為經論之義與此處論題之義是

同義語） 

甲三：同意[根本破式]。 
乙四：須彌山王，應不是集諦，因為不是

產生自果苦諦之業、煩惱任一所攝
之有漏之事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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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同意。 
六、結語 

本文示出，論式中大、小前提的成立，

最終離不開基本公設與共識，此中涉及經

論的引據。辯經時，為了引用權威的經論

（作為公設）來成立自己的觀點，迫使雙

方要多多背誦經論，並透徹瞭解經義。在

今日科學理性的時代，運用因明論式來談

道理，雙方嚴守約定的攻守規則，可以免

除亂辯一通，訓練出快速而細密的思考。

就像算數的運算，問答的雙方一步步理性

地推演，最後都能獲得智慧的增長。 

 


